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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6年 4 月份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9日下午 17時 10分 

二、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賴召集人清德                               記錄：詹雅竹 

四、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 

林教授、陳教授、林局長及各單位與會代表大家好，首先感謝各

與會單位出席本次道安會報，交通部於 4月 18日至本府召開「交安與

公運」巡迴座談會，會中交通部王政務次長特別提到 106 年至 108 年

全國道路交通安全目標-「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人數從目前每年

3,000 人降至 2,500 人，18-24 歲年輕族群死亡人數從每年 400 人降至

250 人，及酒駕零容忍」三項事故減少目標；特別是酒駕零容忍，106

年 5 月 7 日清晨在新營區發生重大的酒後駕車交通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請警察局研擬可從源頭管理方式，與販售酒類飲品或可飲酒的餐

廳合作設置酒測器給民眾使用，或加強執法強度等其他更為有效具體

防制措施。請各單位除目前一直努力推動各項道安工作外，希望加強

各項策進作為，對於人、車、路的交通管理，善用科技改善道安，並

配合推動交通寧靜區，全方位落實與強化，以達成維護市民交通安全

目標。 

六、 專案報告： 

宣導小組專案報告：（略） 

主席裁示： 

  感謝宣導小組簡報，請會報各小組就易肇事項目與族群積極

進行交通安全宣導，特別針對酒駕防制，請研議結合餐廳業者，

從源頭共同推廣「指定駕駛」或「代客叫車」等防制酒駕觀念，

放置酒測器或張貼警告標語，以期有效降低事故發生，餘准予備

查。 

 

七、 本會報工作報告事項：（詳會議資料） 

（一）本會報「事故防制工作圈」於 106 年 4 月 17 日召開 3 月份會議，

初審提案 1案，重點摘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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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提案 1：秘書組提案依據「臺南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

畫審議作業要點」，綜管小組 106 年 3 月 16 日至 106

年 4月 15日期間審查通過之交維計畫書共 6案，提請

大會准予備查。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交通部 105 年度道安年終視導，本市已於 3 月 22 日接受考核，視

導紀錄前已函發，其中優點及創新措施共計 37項，請各小組持續保

持，另建議及改進事項 33 項，請綜管小組(研考會)協助列管，並於

下次工作圈會議進行討論，請各小組研擬改進作為。 

八、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1：本市拖吊政策執行情形專案報告案（主辦單位：工程小組-停車管

理處） 

          停車管理處（工程小組）： 

本市委託民間拖吊作業自 105 年 4 月 15 日起執行，於 106

年 4月 15 日屆滿一年，刻彙整委託民間拖吊作業執行數量、違

規樣態統計及申訴案件等資料，將於本市 106 年 5 月份道安會

報進行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請於 5月份道安會報進行專案報告，繼續列管。 

編號 2：高鐵台南站站區旅客接、送分流交通改善案。（主辦單位：秘書組

-交通局） 

交通局（秘書組）： 

1. 為瞭解推動成效，秘書組已於 106年 4月 27日召集 2位道

安顧問及相關單位辦理現場勘查及召開績效評估會議，考

量試辦期間未經歷連續假日、豪雨、颱風等特殊人潮進出

與天候情況，以及相關配套設施尚未齊備，經與勘顧問及

各單位協商達成共識，延長試辦期至 106 年 7 月 5 日，共

計 3 個月，再由高鐵公司研擬評估報告，提本會報決定後

續辦理事宜。 

2. 除延長試辦期外，持續改善相關配套措施，包含武當路載

客區之人行道平整及增設照明設施由本府工務局辦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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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導引標誌、載客下客區標線、巡迴計程車排班區調整，

則由本府交通局等相關單位辦理；高鐵站區內人行動線指

標及評估增設雨遮設施則由高鐵公司辦理。 

3. 有關雨遮設施部分，截至 106年 4月 30日止，已接獲多次

旅客反映站區出口至接客區應設置風雨走廊等旅運設施，

上次會議高鐵公司表示對設置該設施須高鐵局同意及涉及

建管都設審議等議題且尚無經費，無法提出設置時程。因

該設施攸關民眾與旅客配合分流措施之意願，請高鐵公司

盡速推動，建議納入本會報中列管。 

警察局(歸仁分局)： 

1. 為執行疏導分流措施與維護交通安全及人行秩序，建議高

鐵公司於 6-24時派遣保全人力維護站區週邊分流秩序，日

後分流措施長態化秩序建立後，仍需站區鐵路警察與高鐵

公司保全人力持續投入維持。 

2. 民眾反映武當路載客區因離站區較遠且燈光照明較為不

足，建議高鐵公司加裝監視器以維旅客停等安全。 

3. 站區前廣場夜間照明較為不充足，不利旅客夜間步行至武

當路載客區，建議高鐵公司加強照明設備。 

  高鐵臺南站： 

1. 現已爭取到增聘 1 名站區保全人力可配合全天候執行分

流措施，惟實際上線執勤時間現階段尚無法確定。 

2. 許多旅客民眾與地方民代相當關心增設風雨走廊議題，高

層亦相當重視；本公司執行長於 4月底至本站實地察看分

流動線，相關設置計畫於 5月 2日業已向上提報，經本公

司董事長同意盡速設置，目前循行政作業程序辦理並啟動

規劃設計，實際動工及完成時間現階段尚無法確定。 

3. 風雨走廊設置位置之土地權管單位為交通部高鐵局；交通

部高鐵局亦表示同意設置使用。 

4. 有關民眾反映武當路載客區夜間照明設施議題，建議市府

工務局能給予協助。 

5. 因應分流措施目前歸仁大道配置以直行車道與下客區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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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部份車輛因不孰悉行車動線由歸仁大道右轉站區南路

時會進入逆向車道，建議交通局可增設指引牌面以利用路

人辨識。 

林佐鼎教授： 

1. 武當路載客區牌面建議重新設計製作，以到站旅客與載客

民眾清楚辨識為原則，並與其他指引牌面資訊相互配合。 

2. 完成設計後永久性牌面設置地點勿懸掛樹木植栽上，不利

來往旅客與民眾辨識。 

主席裁示： 

1. 梅雨節即將來臨，站區與武當路接送區間無風雨走廊等旅

運設施，雨天時容易造成旅客民眾抱怨並對分流措施產生

質疑，請高鐵公司儘速規劃設置時程。 

2. 武當路載客區與站區前廣場照明設施增設議題，請各權管

單位再行檢視現況不足處予以增設。 

3. 站區週邊導引指示牌面請再行檢視，不足處予以增設。因

武當路載客區屬帶狀區域，請研議以分區方式(20-30 公尺

為 1區域)設計會面點，相關牌面請重新設計並將字體請加

大，以利民眾辨識；載客區地面標線請一併配合接送分流

措施調整。 

4. 部份民眾反映站區前至武當路載客區域之地面平整度較

為不足，為利旅客行李拖行，請高鐵公司予以檢視改善鋪

面。 

九、 106年 3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及機動車輛統計資料分析：(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洽悉，准予備查。 

十、 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洽悉，准予備查。 

十一、 臨時動議： 

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有關本市委外拖吊違規停車，民眾如到場之放車標準，建請交通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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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審議。 

1. 依據「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委託民間拖吊車暨保管場實施違規車輛移

置與保管作業及服務品質查核規定」規定，如違規車輛尚未上架或

已裝設輔助輪尚未移離原來位置前，違規車輛如駕駛人或車主已到

場，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人員應即指揮停止拖吊，並核對有關證明文

件，對於違規部分仍應製單舉發後放行。 

2. 調查六都拖吊放車標準，臺北市、高雄市係規定「車輛尚未駛入車

道」，臺中市及本市為「車輛未上架或已裝設輔助輪尚未移離原來位

置」，桃園市為「車輛未移離原位置」，新北市為「未移離原位置或

輔助輪裝設未完成」即停止拖吊放車。因拖吊違規車輛乃為立即排

除道路障礙，民眾雖違規，惟能立即出面，已達到排除道路障礙之

目的，因此建請本府交通局重新審議放車原則，以符合移置必要性

及大眾認知需求。 

林佐鼎教授： 

1. 由於各縣市都市型態與交通狀況都有所不同，建議蒐集各都直轄市

政府對於拖吊放車作業規定與實際操作情形，作為修訂本市作業標

準之參考依據。 

2. 本市執行違停零容忍專案對於違規停車嚴格執法取締，拖吊作業也

是手段之一，倘拖吊放車標準過於寬鬆，是否會造成專案推動前後

不ㄧ致。 

     主席裁示： 

車輛拖吊放車標準應提供第一線執勤人員明確作業執行程序，

有關本案依林教授意見蒐集各都直轄市作業標準並彙整相關意見

後，送工作圈會議進行檢討，若需修正再提大會討論。 

十二、 兼召集人結論： 

感謝各單位代表參加本日會議，宣佈散會。 

十三、 散會：下午 17時 50分。 


